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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几个问题

吕艳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

北京 10 0 72 0)

〔摘 要〕个人信息保护是信息化过程中而产生的问题
,

在国外有关国家和地区早已掀起了个人

信息保护立法的浪潮
。

鉴于此
,

本文立足于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个人信息立法的情况
,

对其中涉及逻

辑基础
、

适用范围
、

原则及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
、

适用例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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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理论探讨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本
,

该问题也成为了包括宪法学
、

行政法学
、

民法学乃至新兴的信息法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

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已经逐步成为

我国不可回避的课题
,

为此
,

本文将主要着眼于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动态
,

简要探讨

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

一
、

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

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 目的和逻辑前提乃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

在最初的阶段
,

隐私权一直被

作为侵权行为法上的权利
,

意味着与个人私生活有关的信息不受公开以及属于私事的领域不受干

涉的 自由
,

是一种要求他人放任自己独处而不受打扰的权利
。

而随着人类社会 的不断发展
,

个人

的私生活越来越暴露于各种强势团体
、

尤其是公权力面前
,

隐私权又逐步由私法上的权利演变为

公 民的宪法权利
。

正如美国某一判例中所言
:

在合众国宪法任何个别的保障中都完全找不到
“

隐

私权
” ,

但是应当承认
, “

隐私领域
”

( oz n es of rP iv ac y ) 是可 以为各种特别的宪法规定所创设的
,

而且
,

国家权力也由此受到了制约
。

[ 1〕 ( P 3 6 9一 3 7 0) 许多国家也明确对隐私权作为宪法权利

的地位给予了明确保护
,

许多国际法律文件也确认了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
。

20 世纪 60 年代后
,

信息的大量收集
、

储存和利用成为可能
,

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
。

因此
,

传统意义上具有消极
、

被动等特点的隐私权概念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于

是
,

又出现了所谓
“

个人信息控制权
”

的理论
,

即
“

所谓隐私权
,

乃是指个人自由地决定在何

时
、

用何种方式
、

以何种程度向他人传递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的权利主张
” 。

[ 2〕 ( P 3 84 一 3 8 5) 这

样
,

现代意义的隐私权在具有消极
、

静态
、

阻碍他人获取与个人有关的信息等特性的同时
,

更具

有了与该信息有关的支配权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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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隐私权所保障的已不限于传统意义上尚不为人所知
、

不愿或者不便为人所知的私事 (即

一般而言的隐私 )
,

而是扩展到了所谓的个人信息
,

即识别出或者可以识别出个人的所有信息
,

这些信息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于任何媒介之上
。

对这样种类繁多的个人信息加以保护的必要性表

现为
:

1
.

通过对各种个人信息的结合将可以描绘出本人的整体形象
,

进而导致他人知悉本人不

愿为人所知的个人私事
; 2

.

本人有可能会因他人持有 自己的各种个人信息而受到控制和支配 ;

3
.

有关本人的各种决定难免会基于错误的个人信息做出
。

[ 3〕

隐私权受到侵害后
,

当事人可 以通过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获得救济
,

但是
,

隐私权一旦被侵

害
,

其结果便是不可回复的
,

因此
,

无论是从全面保障隐私权的角度
,

还是从现代意义的隐私权

概念出发
,

对收集
、

利用
、

保存
、

传播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都是十分必要的
。

因此
,

世

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制定了 《个人信息保护法 》 (或 《隐私权法 》 )
,

规范对个人信息的处

理行为
。

许多国家的立法或者有关的学术讨论是将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与
“

隐私权保护
”
相混用

的
。

但是
,

一般而言
, “

隐私权保护
”

所强调的往往是侵害隐私权行为的成立要件以及与之有关

的权利救济
,

而
“

个人信息保护
”

则往往是强调如何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进行管理
,

以及如何

对个人信息的本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
,

实际上是有关个人信息的管理法或者有关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管理法
。

[ 4〕

二
、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涉及该法适用于哪些处理信息的主体这关系到个人信息保护法是

否同时只适用于公共部门
、

非公共部门
,

同时还涉及到该法的立法模式问题
。

从全面保护隐私权

的角度考虑
,

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均需纳人法律的射程之内
,

但是
,

各国在立法过程中的处理

方式不尽相同
。

其中
,

总括性立法的模式以一部法律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

为进行规范
,

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主
。

欧洲理事会条约以及欧盟指令①对该模式的确立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
。

而分离式的立法模式则针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制定不同的规

范
,

又包括三种模式
:

1
.

仅制定有适用于公共部门的法律
,

如 2 0 0 3 年 5 月之前的日本
,

仅有一

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法律
; 2

.

分别制定有适用于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法律
,

如 2 0 0 。 年 7月

份之前的丹麦 ; 3
.

对公共部门制定有专门法律
,

而对于非公共部门则仅根据需要在某些领域制

定有相关的法律
,

如美国
、

韩国
,

其中美国 《 1 9 7 4 年隐私权法 》 适用于联邦行政机关
,

同时
,

还针对电信
、

儿童在线行为等相继制定了专门性规定
。

在分离式的立法模式下
,

有关国家都更加

强调非公共部门的自律
。

长期以来
,

美国式的立法模式和欧洲式的立法模式形成了对立
。

前者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担

心政府部门所造成的侵害
,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更强调交流与利用才是信息的价值所在
,

担心制

定囊括各行各业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

最终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

而后者则强调国家在保护个人

信息中的作用
,

针对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制定有统一且较为严格的法制
。

近年来
,

制定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国家中采用欧洲模式的已几乎成为主流
,

其原因主要是
:

1
.

为了促进本国电子商务

发展 ; 2
.

为了应对欧盟指令
; 3

.

有关国家为了加人欧盟的需要
; 4

.

中欧
、

南非等地区的有关

国家为了对旧独裁政权下造成的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加以救济等
。

[ 5 ] 由于欧洲国家对个人信息保

护采取了严格的规定
,

且对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亦进行控制
,

这必然影响美国作为信息产业大国

①即欧盟于 19 9 5 年出台的 《关于保护个人数据处理所涉及的个人以及保障该信息自由流动的 19 9 5 年 10 月 24 日欧洲议会以及

理事会的 9 5 / 4 6 / CE 指令 》 (以 r e e t i v e 95 / 4 6 / E C o f t h e E u or p e a n P a r li a m e n t a n d o f t h e

oC
u n e il o f 2 4 Oc t o b e r 1 9 9 5 o n t he Por

-

t e e t io n o f In d iv id u a ls w i t h R
e g a r d t o t h

e P or e e s s i叱
o f P e r so n a l D a t a a

dn
o n t h e F r e e M vo em

e n t o f s u e h aD t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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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

为此
,

欧美之间开展了长期的磋商
,

最终达成了
“

安全港 ( S af
e H ar bo

r ) 协定
” ,

凡加

人安全港的美国企业均被认为采取 了符合欧盟指令要求的
、

充分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
。

欧洲国家的立法模式固然可以对个人信息实施周密的保护
,

但又容易妨碍个人信息的有效利

用
,

有的批判意见认为
,

在该种方式下
,

由于政府实施过多的规制
,

必然存在抑制民间自由活动

的危险
。

「6」而分离式的立法模式虽重视各个领域的特殊性
,

并针对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

但

是
,

却没有能力从立法上确立适用于各领域的基本原则
。

[ 7 ] 当然
,

也有观点认为
,

即便在欧洲

国家中
,

许多国家在一部法律中也是既规定有适用于政府部门的部分
,

又规定有适用于非政府部

门的部分
,

两种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

[ 6〕 比如
,

德国的 《联邦信息保护法 》 虽然是一

部同时适用于各种部门的法律
,

但是
,

该法除了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了统一的原则性规定之

外
,

还分别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

而在日本
,

各界在围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研讨中
,

一般认为
,

首先应当确立适用于公

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基本原则
,

再就特别需要保护的领域制定个别法
,

并鼓励非公共部门进行

自律
。

① 最终
,

该国于 2 0 0 3 年 5 月通过 了
“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五法
” 。

② 其中
,

《个人信息保护

法 》 针对各类部门规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若干共同事项 (包括原则
、

主管大臣
、

罚则等 )
,

《关于

保护行政机关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 》 和 《关于保护独立行政法人等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

律》 则适用于政府部门和行使行政职能的特殊法人
,

而对于非公共部门
,

该国仍主张应针对其具

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者加强其自律
。

从总体上讲
,

日本的立法模式是对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的折衷
。

正如
“

O E C D 劝告
” ③ 第 2 条所指出的

,

无论是公共领域
,

还是私人领域
,

对个人信息的处

理都存在着侵害个人隐私和 自由的危险
,

因此
,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适用于各个领域
。

但是
,

无论是哪种立法模式
,

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并非处于同一层次的
,

对前者

进行规制的依据主要源 自宪法上所保护的
、

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隐私权
,

应主要依靠行政复议
、

行政诉讼等寻求救济
,

而对后者进行规制的依据则是属于民事权利的隐私权
,

应主要通过民事诉

讼加以救济
。

在规制的强度上
,

要求对公共部门仅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个人信息处理 ; 而对

非公共部门
,

则既要重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
,

又要尽可能减少因规制而增加其经营成本
、

阻碍信

息的交流
。

个人信息保护法只有个人的姓名
、

出生年月
、

各种与之对应的号码
、

肖像
、

声音等识别或者

可以识别出特定个人的信息 ( D E C D 劝告
“

第 1 条
” ,

欧盟指令第 2条等 ) 才受法律规范
。

同时
,

适用对象还涉及是否同时适用于手工处理的个人信息的问题
。

将手工处理的个人信息业纳入使用

对象范围对于全面保护个人的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

这正如
“

( )E C D 劝告
”

所指出的
,

很难对信息

的自动化和非自动化处理进行明确的区分
,

同时
,

将适用范围限定于 自动化处理将会为有关主体

规避法律提供机会
。

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障的个人信息远远大于传统隐私权所涉及的隐私事项
,

相应地
,

个人信

息保护法所保护的个人信息便可被 区分为居于核心的敏感的个人信息 ( s en is it v e P er so an 1D at a )

和非敏感的个人信息
。

从有关国家的规定看
,

敏感的个人信息一般包括人的种族
、

人种
、

政治观

①参见 日本高度信息化通信社会推进本部个人信息保护研讨部会发表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系统的存在方式 `中间报告 ) 》 ,

载

于 〔日〕 《法律时报 》 第 72 卷第 10 号
。

②包括 《个人信息保护法》
、

《关于保护行政机关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 》
、

《关于保护独立行政法人等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

律 》
、

《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设置法》 以及 《对 <关于保护行政机关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 ) 等的实施所涉及的

相关法律进行完善等的法律》
。

③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1 9 80 年 9 月 23 日通过的 《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国际流动的指针的理事会劝浩 》 ( G iu d iel erL
s

on
t h e P r o t e e t io n o f P r i v a e y a n d T r a n s

bo dr
e r F lo w s o f P e r s o n a l aD

t a ,

( )
,

E
.

C
.

玖 肠
e

.

(飞5 8 fin a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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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宗教派别
、

所参加的社会团体 (工会等 )
、

健康情况
、

性生活等
。

这些信息与个人私生活
、

个人尊严关系最为密切
,

因此
,

大多数国家均明文禁止收集此类信息
,

即便由于不得不保护之利

益而予以收集处理
,

也不得超出实现该利益所需之范围
。

而在取得本人同意
、

法律有特别规定
、

为保护个人信息的本人或者其他人重大利益
、

为医疗或者公共健康之目的
、

为进行学术研究
、

统

计等目的的情形下
,

则可以予以处理
,

另外
,

具有政治性
、

思想性
、

宗教性或者专门性地目的的

非营利团体在其活动范围之内也可以处理其成员的此类信息
。

敏感的个人信息固然可以加以类型

化
,

但对于某些个人信息是否具有敏感性
,

在不同的政治
、

文化背景下
,

是会有不同的界定的
,

而且
,

也会因人而异
。

另外
,

一些敏感信息之外的个人信息也存在着转化成敏感信息的可能性
。

因此
,

对敏感的个人信息实施特殊保护在理论上是必要的
,

但是
,

由于缺乏客观的标准
,

因此
,

其具体范围的确实又存在着极大的难度
。

三
、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原则及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

为了敦促成员国有效保护隐私权
,

并防止因此而阻碍信息的跨境流动
, “

O E C D 劝告
”

曾确

立 了个人信息保护的 8 项原则
,

以供各国国内立法参考
,

即
:

1
.

收集限制原则
:

个人信息的收

集应采取合法且公正的手段
,

并通知本人或取得其同意 ; 2
.

信息内容原则
:

个人信息应符合其

利用 目的
,

并保证其在实现利用 目的所需的范围内属于完全且最新的信息 ; 3
.

目的明确化原则
:

个人信息的收集目的至迟于收集之时就应加以明确
,

之后的信息利用不得与该目的相矛盾 ; .4

利用限制原则
:

除经本人同意或者法律授权之外
,

个人信息不得被披露或者公开使用
; 5

.

安全

保护原则
:

应采取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
,

以保护个人信息免受丢失
、

不当获取
、

破坏等危险
; 6

.

公开原则
:

应就个人信息的开发
、

运用及政策制定一般性的公开政策
; 7

.

个人参与原则
:

个人

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是否持有其个人信息并向其公开
、

要求对有关个人信息采取删除
、

订正等措施
; 8

.

责任原则
:

信息理者有责任实施上述各原则
。

有的国家还确立 了更进一步的原

则
,

比如德国的 《联邦数据保护法 》 第 a3 条就确立 了
“

信息缩减与信息节约
”

的规定
,

要求信

息处理系统应当尽可能不采用或者采用最少的个人信息
,

而且
,

应尽可能采用匿名的个人信息
。

与此相关联
,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均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予 以具体化
。

一般而言
,

个人信息

主体享有如下权利
。

1
.

决定是否提供本人的个人信息
。

这是隐私权的题中之义和隐私权得以实现的关键
,

在信

息处理者个人信息的行为面前
,

个人信息主体不是完全被动的
,

可以根据信息处理者的业务范

围
、

收集目的等决定是否向其提供本人的个人信息
。

2
.

请求告知个人信息利用 目的等事项
。

个人信息处理者直接或者间接向个人信息主体收集

个人信息的
,

应当在收集之时或者之后某一合理的时间内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包括个人信息处理

者的基本情况
、

收集利用 目的
、

信息来源等相关事项
。

3
.

请求告知是否拥有本人的个人信息
、

并向其公开该个人信息
。

现实中
,

许多信息的处理

是在个人信息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

为此
,

个人信息主体可以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是

否拥有其个人信息以及拥有哪些个人信息
。

4
.

请求订正
、

删除或者停止使用有关的个人信息
。

个人信息主体发现个人信息处理者所处

理的本人的个人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

有权要求其依照事实予以订正
、

删除或者停止使用
,

这也是
“

信息内容原则
”

所要求的
。

5
.

获得救济的权利
。

上述各项具体权利受到侵害的
,

个人信息主体可以采取向个人信息处

理者投诉
,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的主管部门予以查处或者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
。



四
、

个人信息保护的主管机构

根据欧盟指令的规定
,

其成员国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独立地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实

施
。

根据这样的规定
,

采用欧洲立法模式的国家均设立了相应的主管机构
。

如丹麦就设立了信息

保护局负责监督个人信息 的保护
。

与之相配套的便是登记制度和监督制度
。

前者是指无论是有关

机构在处理各种有通知义务的个人信息之前
,

均须向主管机构通报相关事项
,

并应得到信息管理

局的授权
。

而根据后者
,

主管机构有权主动或者按照信息主体的投诉对各种信息处理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
,

可以无需法院令状而进人信息处理者办公场所进行检查
,

可以命令信息处理者采取停止

处理
、

删除
、

修改等措施以保护个人信息
。

而法国也设有国家信息处理与自由保护委员会 ( N a -

t io n a l P r o e e s s i n g a n d L i b e r t i e S c o m m i s s i o n ) 作为主管机构
。

而在救济机制上
,

英国还专门设立

了信息保护审判所
,

对信息专员做出的各种行政决定所涉及的案件进行审理 (英国 《个人信息保

护法 》 第 6 条 )
。

对于这种管理机构
,

日本在立法的过程中
,

曾指出
:

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关
,

有可能大幅度

地限制非公共部门的 自由活动
,

这与其行政改革和放宽管制的潮流相悖
,

因而应构建富有成效的

事后救济体系 ; 至于登记制度
,

则会限制各种非政府部门从事经济活动
、

增加其经营成本与行政

管理成本
。

① 因此
,

日本最终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

同时
,

其针对行政机关和针对独立行政

法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均规定
,

凡与个人信息处理有关的行政复议案件
,

复议机关必须咨询专门

设立的
“

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
”
的意见

。

对于非公共部门
,

主管大臣可以针对其违法

或者不当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发出劝告或者命令
,

同时
,

法律还允许设立各种民间团体参与处理

纠纷
。

这一点与韩国有类似之处
,

在韩国
,

行政 自治部负责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
,

有关的各

种争议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

而信息通信部则负责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
,

同

时
,

设立 了
“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调停委员会
”

负责对纠纷进行调解
。

个人信息的保护直接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中不公开信息的确定
。

鉴于此
,

有一些国家将

这两个领域的管理机构合而为一
,

比如匈牙利专门设立了信息保护监察专员
,

令其肩负保障政府

信息的公开和保护个人信息的职责
。

而 日本在设定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行政争议的咨询机构

时
,

也将原来的
“

信息公开审查会
”
整合为

“

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
” ,

由其就政府信

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事项为复议机关提供咨询意见
。

五
、

个人信息保护与对个别行业的规制

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体系过程中
,

对特定的行业研究制定特别的规定也是世界其他国

家普遍采用的做法
。

例如
,

欧盟指令允许为了历史
、

统计和科学目的而长期储存个人信息
,

允许

为医疗卫生目的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
,

要求调和个人信息处理与表达 自由之间的关系等等
。

本文

将以几个领域为例
,

探讨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特定行业的适用问题
。

这首先涉及到如何协调同媒体活动之间的关系
。

媒体进行正常的采访和报道乃是一个社会得

以健康发展所必需 的
,

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障
。

如果要求媒体在收

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必须事前取得本人的同意
、

直接自本人处获取信息并在其同意的前提下利用

该信息
,

那么
,

媒体必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原则上讲
,

凡是媒体进行报道涉及公共利

①参见 日本高度信息化通信社会推进本部个人信息保护研讨部会发表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系统的存在方式 (中间报告 ) 》 ,

载

于 [日皿《法律时报》 第 72 卷第 10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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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
,

个人的隐私权均应当受到限制
,

但是
,

对于何为公共利益
、

如何认定报道的正当性并没有

恒定的标准
,

国外一般是由司法机关对此进行具体判断
,

并依靠判例形成一定的规则
。

日本的立

法过程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媒体
,

这与忧虑个人信息保护的严格规定会导致媒体的表达自由

趋于萎缩不无关系
。

事实上
,

各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都注意到协调同媒体等行使表达自由之间

关系的问题
,

都允许其完全或者不完全地排除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
。

①

与个人信息保护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领域是个人征信行业
。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缪里斯

曾指出
,

正是由于个人信用体系的存在
,

才可使信用较好的消费者在短时间内从毫不认识的人那

里借到钱
,

该体系存在的前提是信用调查机关可以未经任何人允许地获得他人的敏感信息
。

[ 8 ]

个人征信所涉及的仅限于与清偿有关的信息
,

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
、

传播往往是在被调查对象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

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以外
,

有关部门对于合法的查询个人信用信息的请

求应当予以满足
,

而且
,

该信息的合法传播对象是有限的
,

并必须及时更新
。

由于征信业的特殊

性
,

许多国家
、

地区都对其处理个人信用信息做出了专门的规定
。

比如
,

丹麦设立征信机构应当

经信息保护局的授权
;
韩国的征信机构应经金融监督委员会批准

。

在所处理信息的范围方面
,

丹

麦的法律规定
,

只能处理与其性质相关的评估财务状况和涉及信用程度的信息
,

不能处理各种敏

感的个人信息
;
而韩国的法律要求征信机构处理涉及个人疾病的信息时

,

必须经过本人同意
,

并

在总统令规定的限度内予以利用
,

而且
,

个人信用信息的提供
、

利用仅限于用以判断可否同其主

体确立或维持金融交易等的关系
;
而美国的 《公平信用报告法 19 9 6 年革新法 》 还依照个人信用

信息的合法用途明确了 8 类合法的用户群
。

同时
,

征信机构有义务维持个人信用信息处于最新的

状态
,

并有义务删除旧的
、

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不利益的信息
。

个人医疗信息的处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
。

个人医疗信息是与疾病的诊断
、

治疗相关而

产生的个人信息
,

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
、

健康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信息
、

生活背景方面的信

息
、

医学背景上的信息
、

检查结果
、

治疗过程的记录等
。

医疗信息具有许多特殊之处
:

该信息除

了被用于患者个人的康复以外
,

还被用于医学教育
、

医院管理
、

医学研究
、

对其他医师的指导

等
; 医疗信息既包括对患者病情的客观记录

,

也包括主治医师思考过程等的主观判断
; 医疗信息

有时不能直接自患者本人处取得
,

而要从其亲朋以及某些机构处获取
;
某些医疗信息 ( 比如催患

不治之症
、

或者患者丧失意识等 ) 不便于向患者本人公开
;
个人医疗信息的保存期间不能一刀

切
,

对于某些特殊的疾病
,

为了进行跟踪治疗或者进行医学研究
,

往往需要较长期间的保存
。

当

然
,

许多个人医疗信息可以在去除姓名等可识别个人的信息后予以利用
。

鉴于此对其加以特殊规

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

特别是
,

如果对于医疗信息的收集
、

利用采取同其他一般信息相同的措施予

以管理
,

很有可能对疾病的预防产生负面影响
。

以癌症为例
,

日本实行地方癌症登记制度
,

而 日

本 《个人信息保护法 》 出台之后
,

人们便担心
,

法律中关于未经本人允许不得向第三人提供其个

人信息的规定会导致癌症登记的精密度下降
。

[ 9〕

同时
,

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可能对律师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许多法律也对此做出了排

除性的规定 ( 比如比利时 《个人信息保护法 》 第 8 条
、

意大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 》 第 20 条等 )
。

总之
,

指望 以一部法律解决所有各类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针对各种

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专门的规定 (特别法或者是一部法律中的特别规定 ) 就显得十分必要
。

在此

过程中
,

必须始终将在不妨害个人信用信息的 自由流通与尊重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点作为

一项基本的指导思想
,

避免顾此失彼
。

①比如冰岛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5 节
、

瑞典 《个人信息法 》 第 7 节等
,

而 日本 20 0 3 年 5 月份出台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最终

做出了让步
,

规定有关民间团体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循的规则不适用于媒体为报道行为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



六
、

小结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

批量处理和传递个人信息已经越来越容易
,

而且
,

信息作为一

种无形的财产却会为人们带来经济价值的东西
,

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显得必不可少
。

而

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收集
、

恶意利用
、

篡改以至扰乱公民个人安宁生活进而危及其生命
、

财产安全

的隐患也就随着出现
。

因此
,

对于我国而言
,

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

这

对于有效保护个人利益
、

有效利用信息资源
、

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健康发展
、

保障我国

企业顺利从事国际投资和贸易
、

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等均有重大意义
。

在此过程中
,

我们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
,

但决不能厚此薄彼
,

盲目崇拜
,

更需要

踏实地研究我国的基本国情
,

充分评估保护个人信息同保护其他权利自由之间的关系
。

特别是要

注意到
,

由于许多以信息处理为核心的行业本身的情况千差万别
,

指望以一部法律解决所有各类

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针对各种行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制定专门的规定 (特

别法或者是一部法律中的特别规定 ) 就显得十分必要
。

在此过程中
,

必须始终将在不妨害个人信

息的自由流通与尊重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点作为一项基本的指导思想
,

避免顾此失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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